冀科成市函〔2009〕1号

河北省科学技术厅
关于推荐2009年度河北省科学技术奖的通知
各市科技局，各扩权县科技局，省政府有关部门：

为做好2009年度河北省科学技术奖励推荐工作，根据《河北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》和《河北省科学技术奖励实施细则》有关规定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重点推荐范围

2009年省科学技术奖重点推荐范围包括：工业、农业、社会发展和应用基础研究领域中自主创新成果，特别是原创成果。“产、学、研”联合创新成果。实施技术开发和高新技术产业化中，完成重要科技创新、科技成果转化，取得显著经济效益的科技成果。运用先进技术实施产业调整、节能减排的科技成果。
根据有关规定，涉及国防、国家安全项目，按项目所属专业领域向国防科技工业、公安、安全部门归口推荐。

二、推荐条件及有关规定

（一）推荐省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的候选人，按照新修订的《奖励办法》和《实施细则》规定，只推荐个人（不再推荐集体项目），主要条件：被推荐候选人对科技、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，学术水平和学术地位的知名度和影响力，终身科技成就。

对2008年度以前评出“省长特别奖”、“省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”的集体项目、个人项目的首席人员（第一获奖人），视同新修订《奖励办法》规定的“省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”获奖人，不再受理申报。
（二）推荐自然科学奖项目，应提供8篇有代表性论文（专著）（至少应有5篇以上），论文（专著）公开发表时间必须在二年以上（截止到2007年2月28日前），但最长不超过10年，发表相关的论文较多时，可提供权威的检索、查新材料作为附件。

（三）推荐技术发明奖项目，要求项目整体技术应用必须在二年以上，即项目应在2007年2月28日以前整体应用。包括已经获得的发明专利权、计算机软件著作权、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、植物新品种权等。
（四）推荐科技进步奖项目，要求整体技术必须应用二年以上，提供证明本项目整体技术已应用二年以上的旁证材料，即项目应在2007年2月28日以前应用。

（五）推荐国际科技合作奖项目，请直接与省科技厅成果与技术市场处联系有关申报事宜。

（六）在主件“项目简介”中必须提供第三方评价情况。

（七）申报项目中涉及有关技术标准、技术规程的，必须作为附件填报。
（八）已在外省（市、区）申报或已获外省（市、区）科技奖励的项目，不得再推荐河北省科学技术奖，同一项目不得在两个以上单位重复推荐，查实后取消年度参评资格。

（九）成果鉴定材料可以不作为必须提交的申报材料。

（十）从今年开始，对申报材料进行形式审查时，不再进行补正处理。

三、推荐办法和程序

（一）推荐办法

2009年度河北省科学技术奖实行限额推荐，请按照各类奖项的条件及范围，严格依照下达的指标推荐，超指标或借用其他奖种指标推荐的一律不予受理。各市、扩权县科技局负责本地所属和中央驻地单位申报项目的推荐工作；省直部门负责其直属单位申报项目的推荐工作。
（二）推荐程序

1、请各推荐单位登录《河北省科学技术奖励推荐系统》网站（以下简称申报网站，网址：(http://121.28.80.134/xmsb)，下载《河北省科学技术奖励推荐系统》软件（以下简称《推荐系统》）及相关文件（包括《2009年度河北省科学技术奖励推荐工作手册》以下简称《工作手册》、河北省科学技术奖形式审查表等）。

2、各推荐单位进入申报网站，在“用户类型”栏目选择“推荐单位”，使用推荐单位号和登录口令（另行发放）点击“生成推荐指标”，为申报单位生成“推荐号和校验码”，每一对推荐号和校验码对应一个推荐项目（人），并将申报网站网址、推荐号和校验码告知申报单位。各推荐单位要严格按照《工作手册》的具体要求，认真做好项目遴选和推荐材料的审核把关工作。

3、各申报单位进入申报网站，在“用户类型”栏目选择“完成单位/完成人”，利用推荐单位提供的推荐号和校验码登录申报网站，利用“上传”功能将网络申报材料通过网络提交；并将书面申报材料报送有关推荐单位。

4、各推荐单位进入申报网站下载申报单位提交的电子版推荐书，并利用《推荐系统》“导入推荐书”功能导入电子版数据进行查看，电子版附件图片可直接在申报网站上查看。

5、各推荐单位对申报单位提交的申报材料，按要求进行形式审核，在推荐书（电子版）指定位置填写推荐单位意见并重新上传。书面推荐书需加盖推荐单位公章。

四、推荐材料要求
（一）申报材料包括电子版推荐书和书面推荐书两部分，应确保推荐书的电子数据和书面材料内容要完全一致。如不一致，将取消参评资格。

（二）各推荐单位负责将书面推荐书2套（含全红章1套，复印件1套）、推荐项目汇总表一式2份（系统自动生成）报送成果与技术市场处。

（三）推荐突出贡献奖申报材料时，只提供书面材料25份（其中全红章一套）。

（四）推荐书的书面材料（主件及附件），一律用线绳装订，不另加封面。
完成人本人因特殊原因未签名的，应提交书面说明，并加盖工作单位和推荐单位公章。

（五）全红章材料要求编写页码，在附件前需增加附件目录。

（六）报奖材料一律不退，请各单位做好存档工作。

五、关于撤奖和处罚问题

（一）撤奖。为了保证科技奖励评审的严肃性和权威性，减少奖励资源浪费问题，所有参评项目在评审过程中或者评审结束后，自愿提出放弃年度评奖和授奖的，按照《实施细则》规定，应当在总评审会议前提出，并经个人、项目完成单位或者所有完成人提出申请，推荐单位或者推荐人同意，报省科技厅批准。放弃奖励的个人、项目，需间隔两年方可重新申报省科学技术奖。

（二）处罚。各推荐单位和项目完成单位要对申报项目的真实性负责。对提供虚假材料和过去已经使用并获过奖励的材料要认真进行审核。在形式审查和评审过程中发现问题的，将严格按照《奖励办法》和《实施细则》中有关处罚规定执行。
六、推荐截止时间

（一）申报项目推荐书的书面材料请于2009年4月30日以前报送省科技厅成果与技术市场处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（二）网上推荐时间区分。各市科技局、扩权县科技局网络推荐工作截止时间为2009年4月28日；省政府有关部门（单位）网络推荐截止时间为2009年4月30日。逾期申报网站将关闭，不再接受上传数据。

七、经济效益审计
为真实反映申报项目所产生的经济效益，今年推荐科技进步奖、技术发明奖一等奖项目（基础研究、社会公益类项目除外），须同时提交经济效益审计报告（不与推荐书装订在一起，不用作为电子版附件上传）。审计事务所由省科技厅指定（名单从网站下载），审计费用由项目完成单位支付。各推荐单位要严格掌握推荐基础研究、社会公益类一等奖项目数量，推荐数量不得超过总推荐指标的30%。

推荐二、三等奖项目，将由省科技厅随机抽取一定比例进行经济效益审计，审计费用由省科技厅支付。

八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为便于网络评审，保证申报材料及时、准确在网上传送到每位评审专家，电子版推荐书必须由《推荐系统》导出的DAT文件；电子版附件图片格式为JPG格式、论文格式为PDF格式，相关要求见《工作手册》。用扫描仪扫描的图片文件，要求一页对应一个文件，不得多页扫描成一个文件。
（二）申报过程中遇到的具体问题请与省科技厅成果与市场处联系。

（三）推荐单位号和登录口令由省科技厅成果与市场处另行下发。

（四）联系电话：0311-85804024   

          联系人： 王宇

          技术支持：袁达  0311-85819748

附：1、河北省科学技术奖推荐项目汇总表（分奖种）
    2、河北省科技厅指定会计师事务所名单

3、河北省科学技术奖形式审查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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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：

河北省科学技术奖推荐项目汇总表
推荐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序号
	项目名称
	推荐奖种
	备注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表由推荐系统自动生成

附件2：

河北省科技厅指定会计师事务所名单
	名称
	通讯地址
	联系人
	电话

	河北有源会计师事务所
	石家庄市康乐街8号尚德国际1801
	付雪丽
	0311-87881842
0311-87877696
13785175776

	天津祥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
	天津市红桥区政府行政许可中心七层
	张云茹
	022-86516965

13820661091

	河北中鑫会计师事务所
	保定市天鹅西路116号
	李芳
	0312-3185961

0312-3182770

13303221306

	唐山正信会计师事务所
	唐山市建设南路47号
	陈振生
	0315-2723560

13831579819

	河北省衡信会计师事务所
	秦皇岛市海港区建设大街239-2号
	边素英
	0335-3201313
13933589770

	承德北方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
	承德市文化大厦北塔15楼
	张树林
	0314-2071522
13903142234

	邢台华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
	邢台市团结西大街126号煤研所东2楼
	张永各
	0319-2227396

13703198171

	廊坊至信会计师事务所
	廊坊市新华路56号商务局院内北一楼
	王路明
	0316-2015958

0316-2017788

0316-6828580

	河北沧州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
	沧州市光荣路卫校宿舍楼302号
	王玲玲
	0317-2020519    13784769590

	河北同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
	张家口市桥西区西河沿22号
	郭利荣
	0313-2185668

13313133298

	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
	邯郸市人民路176号（市府楼七层）
	刘艳红
	0310-3111712

13931051660

	衡水金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
	衡水市和平西路538号
	何广才
	0318-7959509
13031856866


附件3：

河北省科学技术奖形式审查表
项目名称：
	主要审查内容
	审查结果

	
	是
	否

	1
	本年度通过两个以上推荐单位进行重复推荐项目的。
	
	

	2
	连续两年推荐未获奖，本年度又连续推荐的。
	
	

	3
	主要内容曾获得过省科学技术奖，本年度再次推荐的。
	
	

	4
	推荐前有知识产权纠纷或完成人争议，但未处理完毕的。
	
	

	5
	推荐书电子版与书面材料是否一致，纸质推荐书是否提供原件的。
	
	

	6
	完成人是否签名或其他人代签并提供了说明的。
	
	

	7
	完成人资格符合要求的（有无搭车申报人员）。
	
	

	8
	完成单位、推荐单位是否盖章的。
	
	

	9
	是否提供第三方技术评价证明的。
	
	

	10
	应用时间不足二年的。
	
	

	11
	土木建筑工程类项目是否提供验收报告的。
	
	

	12
	按规定需提供相关部门审批核发许可证和各类标准，但附件中未提供相关复印件的。
	
	

	13
	学科分类填写不准确或者有意回避填写其它学科的。
	
	

	14
	软科学、管理科学和科技著作等不符合授奖范围的。
	
	

	15
	“三废”处理有关成果有无市级以上环保部门环评报告的。
	
	

	推荐（部门）单位形式审查意见

              推荐部门（盖章）
	省科技厅审查意见

审查人签字：


注：此表不装订，夹在推荐书中，随书面材料报送。
主题词：科技  奖励  推荐  通知
  河北省科学技术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2009年3月17日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共印 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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